
 

 
 

 

 

 

 

 

 

 

 

本基金經金管會核准或同意生效，惟不表示絕無風險。基金經理公司以往之經理績效不保證基金之最低投資收益；基金經理公司除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
務外，不負責本基金之盈虧，亦不保證最低之收益，投資人申購前應詳閱基金公開說明書或簡式公開說明書，有關基金應負擔之費用已揭露於基金公開說

明書或簡式公開說明書中，投資人可向本公司及基金銷售機構索取，或至公開資訊觀測站及本公司網站中查詢。本文提及之經濟走勢預測不必然代表本基
金之績效，本基金投資風險請詳閱基金公開說明書。若基金有配息，基金配息率不代表基金報酬率，且過去配息率不代表未來配息率，於獲配息時，宜一
併注意基金淨值之變動；基金淨值可能因市場因素而上下波動。內容涉及新興市場部分，因其波動性與風險程度可能較高，且其政治經濟情勢穩定度可能

使資產價值受不同程度之影響，此外匯率走勢亦可能影響所投資之海外資產價值變動。投資人因不同時間進場，將有不同之投資績效，過去之績效亦不代
表未來績效之保證。相關資產配置比重，係依目前市況而定，本基金之實際配置，經理公司將依實際市場狀況進行調整。投資人投資高收益債券基金不宜
占其投資組合過高之比重。由於高收益債券之信用評等未達投資等級或未經信用評等，且對利率變動的敏感度甚高，故本基金可能會因利率上升、市場流

動性下降，或債券發行機構違約不支付本金、利息或破產而蒙受虧損。本基金不適合無法承擔相關風險之投資人。本基金進行配息前未先扣除行政管理相
關費用，基金的配息可能由基金的收益或本金中支付。任何涉及由本金支出的部份，可能導致原始投資金額減損。 

群益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 
 

 

                                                中華民國 112 年 4 月 6 日  務 字第 1120013 號 

主     旨：公告本公司經理之「群益 15 年期以上科技業公司債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以下稱本基金) 112

年 3 月 31 日之收益分配事項。 

公告事項(期前公告)： 

一、 停止受益人名簿記載變更之事由︰ 

依本基金信託契約第十七條規定，按季於評價日(112 年 3 月 31 日)依本基金淨資產價值進行收益分

配之評價，評價結果已達收益分配標準，故本季擬進行收益分配之發放。 

二、 權利分派內容︰ 

現金收益公布日期：112 年 4 月 19 日(除息前 2 個營業日公布) 

三、 停止受益人名簿記載變更起日期：112 年 4 月 25 日。 

停止受益人名簿記載變更訖日期：112 年 4 月 29 日。 

四、 收益分配基準日：112 年 4 月 29 日。 

五、 除息交易日：112 年 4 月 21 日。 

六、 收益分配發放日：112 年 5 月 18 日。 

七、 分配收益標準(公開說明書記載分配收益內容) 

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可分配之收益，係指以本基金受益權單位投資於中華民國境外（除大陸地區外）

所得之利息收入扣除本基金應負擔之費用。經理公司得依該等收入之情況，決定分配之收益金額。 

前款可分配收益若另增配其他投資於中華民國境外（除大陸地區外）所得之已實現資本利得扣除資

本損失（包括已實現及未實現之資本損失）及本基金應負擔之費用時，則本基金於收益評價日之每

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應高於信託契約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所列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

格，且每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減去當季每受益權單位可分配收益之餘額，不得低於信託契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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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之績效，本基金投資風險請詳閱基金公開說明書。若基金有配息，基金配息率不代表基金報酬率，且過去配息率不代表未來配息率，於獲配息時，宜一
併注意基金淨值之變動；基金淨值可能因市場因素而上下波動。內容涉及新興市場部分，因其波動性與風險程度可能較高，且其政治經濟情勢穩定度可能

使資產價值受不同程度之影響，此外匯率走勢亦可能影響所投資之海外資產價值變動。投資人因不同時間進場，將有不同之投資績效，過去之績效亦不代
表未來績效之保證。相關資產配置比重，係依目前市況而定，本基金之實際配置，經理公司將依實際市場狀況進行調整。投資人投資高收益債券基金不宜
占其投資組合過高之比重。由於高收益債券之信用評等未達投資等級或未經信用評等，且對利率變動的敏感度甚高，故本基金可能會因利率上升、市場流

動性下降，或債券發行機構違約不支付本金、利息或破產而蒙受虧損。本基金不適合無法承擔相關風險之投資人。本基金進行配息前未先扣除行政管理相
關費用，基金的配息可能由基金的收益或本金中支付。任何涉及由本金支出的部份，可能導致原始投資金額減損。 

五條第一項第二款所列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經理公司有權在上述條件範圍內調整可分

配收益金額。 

經理公司應按前述可分配收益之情況自行決定每季分配之金額或不分配，每季分配之金額並非一定

相同。本基金受益權單位可分配收益，於經理公司決定收益分配金額後，若有未分配收益得累積併

入次季之可分配收益。 

其他應公告敘明事項： 

一、 經本季收益分配評價後，本基金已達收益分配標準，本季收益分配總金額將依 112 年 4 月 24 日本

基金受益人名冊內登記之發行在外單位數計算之。 

二、 經理公司依 112 年 3 月 31 日止之本基金之發行在外受益權單位數等相關數據，以保守原則估算本

基金每受益權單位預估配發金額為新臺幣 0.385 元。由於本基金每營業日初級市場之申購及買回交

易，均會造成本基金發行在外受益權單位數產生變動，本基金實際每受益權單位可分配之金額可能

與本公告預估數值產生差異。 

三、 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實際配發金額，經理公司將於 112 年 4 月 19 日計算並公布於公開資訊觀測站、

投信投顧公會網站及經理公司網站。 

四、 收益分配方式：現金股利訂於中華民國 112 年 5 月 18 日逕行扣除匯費後匯入股票(交割)匯撥帳戶；

無(交割)匯撥帳戶者，於扣除郵費後改寄支票至(最後開立集中保管帳戶)股票通訊地址。 

五、 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三十七條及信託契約時效之規定，受益人之收益分配請求權，自收益發

放日起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因時效消滅之收益併入該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人於所定消滅時效

完成前行使權利時，不得請求加計遲延利息。故自本次收益發放日起逾五年後未經受益人領取之收

益分配金額，將於經理公司公告後併入本基金之資產。 

 

特此公告。 


